
  联 合 国 A/RES/61/16

 
大  会 Distr.: General

9 January 2007

第六十一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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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9538 

2 0 0 6 年 1 1 月 2 0 日大会决议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61/L.24)] 

61/16. 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大会， 

 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1
  

 又回顾大会 1991 年 5 月 13 日第 45/264 号、1996 年 5 月 24 日第 50/227 号、

1997 年 12 月 19 日第 52/12 B 号、2003 年 6 月 23 日第 57/270 B 号、2006 年 12

月 22 日第 59/250 号和 2006 年 6 月 30 日第 60/265 号决议， 

 还回顾大会 2005 年 12 月 20 日第 60/180 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 2005 年 12 月

20 日第 1645(2005)号决议， 

 重申《联合国宪章》和大会赋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作用，并认识到需要一

个更有效力的理事会作为一个主要机构，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协调、政策

审查、政策对话并提出建议，落实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商定的国际发

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又重申《联合国千年宣言》、
2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识》

3 
和《可

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4 
提出的对全球

发展伙伴关系的各项承诺，并强调必须充分落实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增强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产生的势头，以便在各级落实和履行包括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

                                                           
1
 见 60/1 号决议。 

 
2
 见第 55/2 号决议。 

 
3
 《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墨西哥蒙特雷》（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C.02.II.A.7），第一章，决议 1，附件。 

 
4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月 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2，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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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结果中作出的承

诺， 

 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继续加强其作为全系统协调中央机制的作用，从而

根据《宪章》和大会有关决议，特别是第 50/227 号和第 57/270 B 号决议，促进

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结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决心加速执行大会关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结

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的第 57/270 B 号决议所确定的措施和机制, 

 欢迎 2006 年 2 月 10 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题为“调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

作”的第 2006/206 号决定， 

 回顾在对联合国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方案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

进行全系统协调和均衡整合的进程中，应增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监督作用，并

重申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应继续是联合国系统内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级别委员会，

并作为审议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整合问题的论坛， 

 根据《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第 155 和 156 段, 

 1. 决定维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实质性会议分几个部分举行的现行做法； 

 2. 又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继续促进全球对话，除其他外特别加强现有

的安排，其中包括： 

 (a) 同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举行高级别

特别会议； 

 (b) 在加强理事会年度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部分的框架内，同国际金融和贸易

机构举行年度高级别政策对话； 

 (c) 就经济、社会和有关领域的某个主题进行主题讨论，主题由理事会决定，

并以秘书长提交的一份报告作为讨论基础； 

 3. 还决定两年一次的高级别发展合作论坛将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

部分的框架内举行，同时强调要保持论坛的独特特征，以便利高级别的参与，以

期加强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等各种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实现有所影响的国际发展

合作问题上的实施工作，并促进对话来找出予以支持的有效途径； 

 4. 决定两年一次的发展合作论坛将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级别部分的框

架内，每隔一年举办一次，并应： 

 (a) 审议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趋势和进展情况，提出政策指导和建议，促使

更有效地开展国际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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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查明差距和障碍，以期就实际措施和备选政策提出建议，提高一致性和

效力，并促进发展合作，以实现国际商定的各项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 

 (c) 为会员国提供一个平台，在制定、支持和执行国家发展战略方面交流经

验教训； 

 (d) 根据议事规则，允许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联合国各组织、国际金融和

贸易机构、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代表参加； 

 5.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考虑在其 2007 年实质性会议高级别部分期间启动

发展合作论坛，此后从 2008 年起在纽约召开会议； 

 6. 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经常和定期审查和评估各项国际经济和发展

政策及其对发展的影响； 

 7. 请秘书长编写一份分析背景报告，供发展合作论坛审议； 

 8. 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每年举办部长级实质性审查，作为高级别部分的

一个组成部分，又决定审查应以跨部门方式进行，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关领

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结果，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和其他国际商定的发展目

标中具有共性的主题问题为重点，审查在执行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结果以

及这些会议的后续进程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评估其对实现各次会议和首脑会议各

种目标和指标的影响，并就此： 

 (a) 建议审查应提供机会让各国在自愿基础上作出国家陈述；  

 (b) 请理事会敦促各职司委员会和其他相关的附属机构及后续机制，按照各

自任务规定，并考虑到其特殊性，酌情对评估作出贡献； 

 (c) 建议理事会为部长级实质性审查制定一项多年工作方案； 

 (d) 邀请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各自

任务规定范围内，对理事会的审议工作作出贡献； 

 9.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敦促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与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

织及进程协作，在各自任务规定范围内，酌情协助审查在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有

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结果的执行和后续行动方面取得的进展，并根据

议事规则，对理事会的讨论提供投入； 

 10. 请秘书长在提交关于高级别部分的报告时，在报告中列入一个简明扼要

的分析性章节，介绍对进展情况的评估，查明执行过程中的差距和障碍，并提出

克服这些差距和障碍的建议，供会员国审议； 

 11. 决定高级别部分的结果应成为一项部长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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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还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该支持和补充国际上为应对国际人道主

义紧急情况，包括自然灾害所作的努力，推动联合国更好地采取协调一致的应

对行动； 

 13. 强调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人道主义事务部分在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援

助的协调和效力中的重要性； 

 14. 强调除了人道主义事务部分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受灾会员国提出请

求和主席团提出建议后，应按照议事规则，召集有关特定人道主义紧急状况的特

别会议，这些会议应该增加所有利益攸关方对情况的了解，促进其参与支助为应

对紧急状况所开展的国际救援努力； 

 15. 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大会的相关决议，在整个系统中为业务发展

方案和基金提供通盘协调和指导的作用，包括在协调和指导执行大会制定的政策

方面的目标、优先次序和战略以及注重处理与业务活动有关的交叉性问题和协调

问题方面的作用； 

 16. 又重申业务活动三年期全面政策审查的重要性，大会可籍此为联合国系

统的发展合作及国家一级的发展合作模式确定重要的全系统政策方针； 

 17.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向联合国系统提供协调和指导方面的作用，以

确保根据大会1993年12月 20日第48/162号决议以及第50/227号和第57/270 B

号决议，在全系统执行这些政策方针； 

 18. 表示关切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提供的会议服务和实质性支助不足，

有时妨碍了理事会履行其任务规定的能力，尽管它具有《宪章》机构的地位，并

就此决定，确保向理事会的所有必要会议提供充分和实质性的支助及会议服务，

以便理事会能够履行其已加强的任务规定； 

 19. 确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作为《宪章》机构，有权在需要时召开会议，并

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支助及会议服务，并就此决定，从 2007 年届会起，理事会

有权增加召开为期至多两周的会议，以便利履行其新近被指派举办部长级年度审

查和发展合作论坛的责任，并有权举行特别会议，以便有效履行《宪章》所授的

任务； 

 20. 回顾其关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第 60/180 号决议，而该委员会的职责是

照顾刚刚摆脱冲突的国家在逐步复原、重新融合和重建方面的特殊需要，协助它

们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这方面，重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

之间开展互动的重要性； 

 21. 着重指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冲突后建设和平领域的经验以及刚刚摆

脱冲突的国家问题特设咨询小组的成绩，并邀请建设和平委员会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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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重申建设和平委员会的议程除其他外，将基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相关

会员国同意下，针对不列在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十二条正在处理的事项之

中，但即将陷入或再度陷入冲突的特殊局势，征求其提供咨询意见的请求； 

 23. 再次请建设和平委员会将其讨论结果、建议和其他报告作为联合国文件

提供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他机构； 

 24.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上审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2006 年 11 月 20 日 
第 56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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